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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额现金管理先行先试政策解读

一、为什么要开展大额现金管理？

近几年来，虽然我国非现金支付业务迅速发展，但流通中现

金总量平稳，大额现金交易量继续增长，大额现金支取成为流通

现金的重要投放渠道。越来越多的大额现金交易集中在特定领域、

特定人群、特定时期，现金流通综合效率不高。一些发达国家普

遍把大额现金管理作为社会治理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，采取从

严从紧的管控措施。适应当前形势需要，我国亟需加强大额现金

管理，保障合理需求，抑制不合理需求，遏制利用大额现金进行

违法犯罪。

二、大额现金管理的依据是什么？

现金管理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财务管理制度和金融管理制度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规定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能包

括“发行人民币，管理人民币流通”，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明确

规定，“各级人民银行应当严格履行金融主管机关的职责，负责对

开户银行的现金管理进行监督与稽核。开户银行依照本条例和中

国人民银行的规定，负责现金管理的具体实施，对开户单位收支、

使用现金进行监督管理”。党的十九大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明确

提出了健全金融监管体系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和强化

监管以及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等一系列的具体要求。大额

现金管理是落实这些要求的重要措施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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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大额现金管理的内容是什么？

一是从现金流通的角度，建立健全大额现金服务与管理措施，

以此来适时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，进一步优化现金流通环境

和降低全社会管理成本。二是合理设立大额现金管理的金额起点，

使绝大部分日常经济活动单笔现金使用量在金额起点以下，最大

限度减少对企业和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。三是分析、引导、

规范管理并重，采取银行存取、交易收付和收入申报以及现金出

入境等环节相关措施，大力营造减少不合理使用现金的社会氛围，

优化现金服务，整合现有资源，不断提升大额现金管理水平。

四、大额现金管理对社会公众有什么影响？

不会明显影响到社会公众日常经济活动。一是目前我国如现

金、票据、转账、网上、移动等支付方式多且应用广，多元化支

付方式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社会公众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。二是大

额现金管理金额起点设置经过调研论证，高于绝大多数社会公众

日常现金使用量。三是只要客户依规履行登记义务，大额存取现

并不受到限制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规定“商业银行办

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，应当遵守存款自愿、取款自由、存款有息、

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”，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，居民存取款自由和

个人隐私以及企业的相关商业秘密受充分保护。四是对主动提出

现金服务需求的社会公众，银行业金融机构会提前做好现金服务

保障措施，进一步提高现金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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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大额现金管理措施与现行现金管理措施的关系？

大额现金管理的措施都是立足于优化和提升现金服务水平，

与现行管理措施的关系是统一的、衔接的。一是对现行措施的规

范。对现行规定不明确、不统一的制度进行明确、规范、统一。

二是对现行措施的补充。实施重点行业风险防范、特定行业限额

和个人收入报告以及信息交流与共享相关制度。三是对现行措施

的提升。依托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额现金存取业务，优化处理流程，

提升现金服务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
六、大额现金管理工作如何推进？

我国地域辽阔，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。大额现金管理牵涉面

广、影响广泛。基于此考虑，现阶段按照先试点后推广、先易后

难、先存取后收付的思路，选择大额现金业务具备代表性、覆盖

面较广、总量具备一定梯度，且公共服务管理和社会管理基础具

备一定条件的部分地区，以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额现金存取为切入

点，营造大额现金管理社会氛围，并积极与特定行业、特殊领域

大额现金收付和收入申报相关部门沟通，形成共识，研究措施，

共同推进大额现金综合管理措施，及时完善薄弱环节和不足，尽

快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，为下一步全国推进提供决策参考。

七、大额现金管理与现金管理总体目标有何关系？

近年来，社会经济生活受到信息科技进步的深刻影响，特别

是线上消费和移动支付对现金流通领域金融服务提出新的挑战。



4

当下现金管理的总体目标是：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，保障合理现

金需求，有效防范化解风险。在新形势、新背景下，为实现这一

总体目标，人民银行采取了强化大额现金管理、集中整治拒收现

金等措施。其中，大额现金管理是为保护公众合理用现需求，提

高服务水平和效率；整治拒收现金是为了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。

这些举措的目标一致，都是为构建多元化支付手段下和谐流通环

境而服务。

八、大额现金管理金额起点的设置有哪些考虑？

大额现金管理金额起点是试点重要内容，既要保护企业、个

体工商户和社会公众合理的合理用现需求，又要加强对可能存在

偷逃税、逃避监管和不合理占用社会资源的“关键少数”现金交

易的监测。目前设定河北省、浙江省和深圳市试点对公账户管理

起点为 50 万元，对私账户管理起点分别为 10 万元、30 万元、20

万元。起点的设定均经过充分的数据采集和分析，各地起点之上

业务笔数、金额在现金存取业务中的占比大致相当，体现了全局

统筹与各地实际相结合。大额现金管理金额起点与反洗钱报告起

点功能不同，可互为补充，前者金额更高，既能起到强化管理的

作用，也不会给试点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造成大的报送负担。


